
锡林郭勒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实践区
建设活动管理规程（试行）
（送审稿）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锡林郭勒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转化实践区，是在锡林郭勒盟境内开展“两山”转化的实践平台，旨在探索锡林郭勒盟多样化的“两山”转化路径和机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模式。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实践区建设管理工作，结合锡林郭勒盟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2条  锡林郭勒盟“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工作由中共锡林郭勒盟委员会和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统一领导，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各旗县市（区）党委（党工委）政府（管委会）是本地区“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盟直各相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类企事业单位、苏木乡镇、合作社、嘎查村集体等建设主体是各“两山”转化实践区的具体实施单位。
第2章  建设实施
第3条  各旗县市（区）应在综合评估本地区资源禀赋、生态优势等条件的基础上，制定“两山”转化工作的年度计划，明确本地区年度目标、重点任务、项目安排与保障措施，报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备案，作为建设与评估的依据。动态构建“两山”转化重点项目库，明确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主体、预期效益与转化模式。
第4条  各实践区建设主体应立足本地生态功能、资源禀赋和转化潜力，聚焦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依据《锡林郭勒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实践区标准化建设方案》因地制宜探索实施符合区域特色的“两山”转化路径。各旗县市（区）党委（党工委）政府（管委会）和相关部门负责对实践区的探索实践进行指导，通过动态跟踪、精准服务，及时提供政策支持与要素保障，解决转化路径探索中的实际困难。
第5条  盟直各相关部门、各旗县市（区）要围绕生态产业发展、生态价值实现、创新技术应用、利益联结机制等重要内容，大胆开展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各建设主体深化应用。
第6条  推动实践区建设成果融入地区可持续发展与民生改善进程，通过生态产业发展拓宽就业渠道，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增加居民收入，通过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提升生活品质，增强人民群众在“两山”转化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3章  监督管理
第7条  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加强对各旗县市（区）“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的监督管理，重点对建设进度与阶段性成果、建设实施具体问题进行监督指导，确保实践区建设务实推进。
第8条  制定锡林郭勒盟“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工作评估办法，重点评估各旗县市（区）“两山”转化方面的成效，科学引导“两山”实践区建设。
第9条  各旗县市（区）应持续开展“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工作，并根据评估办法开展自查自评，每年提交上一年度工作自评估材料至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通过专家评审、综合评议等程序完成年度“两山”转化评估工作，编制年度评估报告。
第10条 [bookmark: _GoBack] 年度评估结果分等次评定，评估结果作为指导实践区动态管理和相关考核重要依据。具备《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市）建设指标》《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县）建设指标》的地区优先向自治区、国家推荐创建生态文明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对存在差距的地区，将视情况反馈结果并提出改进建议。
第11条  参与“两山”转化实践区管理和评估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在监督评估等工作中，须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回避制度，认真落实廉洁自律要求和责任，坚持科学、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遵守相关工作程序和规范。
第4章  宣传推广
第12条  围绕“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的不同模式路径，每年组织开展典型案例遴选工作，重点围绕模式创新性、实际成效显著性、经验可推广性以及运作规范性等方面的表现，择优确定典型案例。
第13条  实践区典型案例遴选遵循推荐、审核、发布的基本流程，各旗县市（区）要加强总结“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工作经验和成效，形成具有区域特点、创新性的“两山”转化模式，推荐至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审核，通过审核的案例将纳入盟典型案例集并予以宣传推广。
第14条  通过案例集、现场会、培训交流等形式，在全区开展典型案例宣传推广，并择优推荐申报国家、部委相关领域典型案例。
第15条  依托国内外各类专业论坛、专业展会等平台，持续丰富“两山”转化理论内涵和创新实践，提升锡林郭勒盟“两山”转化实践区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16条  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宣传锡林郭勒盟“两山”转化建设成效和典型经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两山”实践的良好氛围。
第5章  附  则
第17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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